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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疗保障局、财

政厅（局），财政部地方监管局，国家税务总局各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税务局： 

基本医疗保险（以下简称“基本医保”）制度为参保群众依

法合理享受基本医疗保障、促进人民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为深

入推进全民参保计划，进一步提高基本医保参保质量，保障参保

群众权益，优化参保缴费服务，建好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基础

信息管理子系统，现就加强和改进基本医保参保工作提出以下指

导意见： 

一、总体要求 

（一）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

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坚持以人民为中

心的发展思想，坚持推进高质量发展，以实现覆盖全民、依法参

保为目标，以完善经办管理政策为重点，以信息系统互联互通为

手段，巩固提高统筹层次，加强部门数据共享比对，严格控制重

复参保，大力提升参保质量，切实维护参保人医保权益，稳步做

实全民参保计划，为医疗保障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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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总体原则 

坚持全面覆盖，补齐短板。落实全民参保计划和依法参保要

求，着眼保基本、全覆盖，有针对性加强重点人群特别是困难人

群参保缴费服务，改进参保薄弱环节服务。 

坚持分类完善，精准施策。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、学生、新

生儿、缴费中断人员等参保对象，根据实际情况，不搞“一刀

切”，分类制定针对性政策，保障合理待遇。 

坚持优化服务，保障待遇。持续加强参保政策宣传，提升参

保缴费服务便利化水平，保障参保人依法享有基本医疗保障待遇，

增强群众获得感。 

坚持技术支撑，提高质量。依托全国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基础

信息管理子系统参保功能模块，清理无效、虚假、重复数据，实

时识别参保人参保缴费状态，提升参保质量。 

（三）主要目标 

深入实施全民参保计划，自 2021年参保年度起，全国参保

信息实现互联互通、动态更新、实时查询，参保信息质量明显提

升；到 2025年，基本医保参保率稳中有升，管理服务水平明显

提升，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持续增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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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主要任务 

（一）合理设定参保扩面目标 

各地要根据本地区常住人口、户籍人口、就业人口、城镇化

率等指标，科学合理确定年度参保扩面目标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

（以下简称“职工医保”）要逐步以本地区劳动就业人口作为参

保扩面对象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（以下简称“居民医保”）

逐步实现以本地区非就业居民为参保扩面对象。进一步落实持居

住证参保政策。 

（二）落实参保缴费政策 

坚持和完善覆盖全民、依法参加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。各级

医疗保障部门要完善与本地区公安、民政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

卫生健康、市场监管、税务、教育、司法、扶贫、残联等部门的

数据共享交换机制，加强人员信息比对和共享，核实断保、停保

人员情况，精准锁定未参保人群，形成本地区全民参保计划库。

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与用人单位建立稳定劳动关系的人员，

按照规定参加职工医保。落实对符合条件的困难人员参加居民医

保个人缴费补贴政策。以农民工、城乡居民、残疾人、灵活就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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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、生活困难人员为重点，加强参保服务，落实各项参保政策。

完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保缴费方式。 

（三）做好跨制度参保的待遇衔接 

参保人已连续 2年（含 2年）以上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，因

就业等个人状态变化在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间切换参保关系的，

且中断缴费时间不超过 3个月的，缴费后即可正常享受待遇，确

保参保人待遇无缝衔接。中断缴费时间超过 3个月的，各统筹地

区可根据自身情况设置不超过 6个月的待遇享受等待期，待遇享

受等待期满后暂停原参保关系。 

（四）有序清理重复参保 

重复参保是指同一参保人重复参加同一基本医疗保险制度

（制度内重复参保）或重复参加不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（跨制度

重复参保），具体表现为同一时间段内同一参保人有两条及以上

参保缴费状态正常的参保信息记录。原则上不允许重复参保。 

重复参加职工医保的，原则上保留就业地参保关系；重复参

加居民医保的，原则上保留常住地参保关系；学生重复参保，原

则上保留学籍地参保关系；跨制度重复参保且连续参加职工医保

一年以上（含一年）的，原则上保留职工医保参保关系。以上各



 - 5 - 

类情形在保留一个参保关系同时，应及时终止重复的参保关系。

以非全日制、临时性工作等灵活就业形式的跨制度重复参保，保

留一个可享受待遇的参保关系，暂停重复的参保关系。 

（五）完善个人参保缴费服务机制 

国家医保信息平台基础信息管理子系统建成后，各级医疗保

障部门要利用国家统一医保信息平台基础信息管理子系统实时核

对功能，及时查询参保人缴费状态，联合税务部门完善参保缴费

服务，减少重复参保缴费。加大参保缴费宣传引导力度，推动服

务向基层下沉，加大医保电子凭证推广使用力度，利用移动端、

在线平台、共享经济平台等多种途径，拓展多样化的参保缴费渠

道，提高参保缴费政策知晓度，提升服务便利性。 

参保人在居民医保缴费后，在相应待遇享受期未开始前因重

复缴费、参加职工医保或其他统筹地区居民医保，可在终止相关

居民医保参保关系的同时，依申请为个人办理退费。待遇享受期

开始后，对暂停的居民医保参保关系，原则上个人缴费不再退回；

已通过医疗救助渠道享受参保缴费补贴的救助对象，可根据其需

要终止的参保关系所在地缴费渠道依申请完成退费；灵活就业人

员按年度一次性缴纳职工医保费以后，中途就业随单位参加职工

医保的，可依申请退回其就业后当年剩余月份以灵活就业人员身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7806


